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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决议草案 
 
在管制非法药物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 

 
麻醉药品委员会， 

关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贩运和使用有增无已； 

 震惊地看到特别在年轻人中使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现象与日俱增； 

 认识到成功地抑制药物贩运是一项需要开展国际合作的挑战； 

 关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的迅速增多正在对减少供应行动
构成新的挑战并增加了开展更有效的国际执法合作的必要性； 

 回顾各项联合国公约，特别是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公约》1、《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打击

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3和对前体的管制措

施4，这些都为情报交流和开展联合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对成员国为共同对付毒品问题所日益表现出的真正合作精神感到鼓舞，同时作为

一个例子注意到 2001年 10月 15日至 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以“共同打击犯罪
并赢得胜利”为主题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五次会议； 

                                                        
* E/CN.7/2002/1。 

1  《联合国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2月 25日，
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I.5）。 

2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3  大会 S-20/4号决议 A。 

4  大会 S-20/4号决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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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许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二十五次会议商定制定一
项协调的计划以应对安非他明类兴奋剂构成的威胁和打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毒品交易

背后的跨国犯罪集团， 

2.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家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计划的主要部分应涉
及： 

(a) 发展专业调查技能，并在立法和机构权力机关的支持下，以便将策划药物贩
运和为药物贩运供资的主要罪犯作为目标顺利开展调查； 

(b) 各国应采取行动，预防氯胺酮等新药和其他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贩运和滥用，
包括对其进行国家管制； 

(c) 在国家和区域大力开展业务合作，以应对兴奋剂及其前体贩运中出现的新趋
势； 

(d)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配置药物联络官；及 

(e) 鼓励立法者认识到为开展跨辖区的联合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的必要
性。 

 3. 认识到在打击全球非法药物交易方面开展有效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对开展更
加有效的跨辖区联合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的必要性。 

 4. 支持制定各成员国之间交流情报和采取联合行动的最佳做法准则，以确保这
些准则与联合国有关公约保持一致。 

 5. 并支持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拟订一份培训需要目录，使成员国可据以考虑
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一定的执法能力标准，从而促进联合行动方面的更有效的合

作。 

 6. 鼓励各成员国制订资助执法培训方案的合作方案，并使各成员国的专业执法
人员能有短期借调和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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